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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市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文件

嘉安委〔2020〕5 号

嘉兴市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关于
切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

安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

复工复产工作，根据省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认真做好企业复工复

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切实提高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

针对性和有效性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控背景下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的

重要性

1、要做到企业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“两不误”。疫情防控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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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的头等大事,企业复工复产也是当前紧迫的工作任务，安全

生产则是企业复工复产重要前提和保障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

照省、市的统一部署，把做好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企业复工复产安

全生产工作作为刚性任务，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，坚持一手抓

疫情防控，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安全，做到安全风险管控与企业

复工复产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落实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，不

给疫情防控大局添乱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、总体战提供良好

的安全环境。

二、全面开展企业复工复产安全风险研判

2、要组织好安全风险分析研判。各地要在 2 月中旬前组织

一次区域性的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研判，各有关部门也要

组织开展行业性的风险研判。针对应急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加班加

点生产，企业延期开工上下游产业链供求失衡，返岗返工受阻员

工缺额、临时用工增多、未经培训仓促上岗，设施设备长期停用、

企业急于复工疏忽检修保养等情况，特别是当前全民动员参与企

业复工复产和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，临时员工操作不熟练、设备

长期超负荷运转等新情况，充分利用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，

全面评估、找准薄弱环节，加强预警性分析研究，努力把问题想

在出现之前，解决在萌芽之时。

3、要形成安全风险清单。各地各部门要分级分类梳理安全

风险，建立区域性、行业性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清单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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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关注群众居家生活和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突击生产企业、医疗救

治定点医院、集中隔离观察点等重点场所的消防、用电、用气等

安全风险点；重点关注正在和即将恢复生产企业的动火、吊装、

高空、有限空间、检维修等特殊作业和危化品企业开、停车等安

全风险，食品、冶金、建材、印染等企业涉氨泄漏、高温熔融金

属遇水爆炸、粉尘爆炸等事故风险。道路交通、建筑施工、城镇

燃气等其他重点行业领域也要结合疫情防控、“三返”高峰等工

作实际和季节性风险特点，全面深入排查、找准、防控各类风险

隐患。

三、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复工复产重要保障

4、要切实把安全生产纳入复工复产工作中。各级应急管理

部门要加强与防控办、经信部门的工作对接，派员参加各级企业

复工复产联审工作组，努力做到“三个纳入”，既把安全生产纳

入到企业复工复产总体要求中、纳入到企业复工复产“一企一策”

中、纳入到驻企指导员工作任务中；要及时掌握本辖区复工复产

企业名单，把好安全关，达不到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一律不予复

工，对强行复工的一律严肃查处。

5、要制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任务清单。市安委办制定

了“五个一、两必须”的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共性清单（见附

件 1），市应急管理局制定了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个性清

单（见附件 2）。各地各部门要根据自身实际，分级分类制定企



- 4 -

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任务清单，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安全

生产基本条件。要突出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，在复工复产

关键时期必须在岗履责，盯守现场，重要岗位技术人员要在岗在

位，防止仓促开工引发事故。

6、要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复工复产安全生产。冶金、食

品、建材、纺织、印染等工贸企业，要根据自身行业领域特点，

坚决做到“五个一、两个必须”；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“六个

不开工”要求；交通运输行业要针对返程高峰，加强对“两客一

危”车辆、客运场站、城乡公交、桥梁隧道、港口、水运码头等

的安全检查；建筑施工领域要加强“百年百项”等重点工程、重

点项目的安全监管；消防安全领域要持续关注高层建筑、大型综

合体、群租房、“三合一”场所的消防安全。

四、扎实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举措落地落实

7、要加强安全生产服务指导。市安委办将组成 9 个工作组，

实施市、县、镇三级联动，开展点对点的安全生产服务指导。要

逐企开展安全生产的提醒提示和指导帮助，危化品企业要在复工

复产前、较大风险工业企业要在复工复产后 15 天内、其他工业

企业要在复工复产后 20 天内完成，实现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

服务全覆盖；要组织专业服务力量开展安全检查。各重点行业主

管部门也要做好行业领域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服务指导。

8、要统筹安全监管执法。要处理好监管执法与指导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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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坚持原则坚守底线，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。对不具备安

全条件、擅自复产复工的企业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对风险管控

不力发生事故的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追究责任。要综合运用信息

化、大数据、远程监管等手段，统筹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环保、综

合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切实减轻对企业生产干扰。

9、要注重融合结合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把企业复工复产

安全生产与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相结合，与去年 10 月以来开展的

安全生产集中整治、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治理、危

化品使用单位风险隐患深度排查、“三个三”（三类园区、三类企

业、三类设施）风险隐患排查等各项整治相结合，与国务院安委

办专项督查、省安委会巡查考核、市安委会暗访暗查发现的问题

整治落实相结合，统筹抓好企业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落

地。

10、要发挥社会力量作用。要组织安全生产咨询服务机构参

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检查，发挥好安全生产专家作用；要引

导安全生产培训机构，开展针对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加强对企

业新员工、临时用工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的辅导。要发挥社会救

援力量突击队作用，鼓励参加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志愿者活

动；要倡导各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承担社会责任，急企业所急，

采取免费开展一次服务、免费组织一次培训等方式，适当减免安

全生产服务培训费用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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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办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前将企业

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情况，与各项安全生产整治、岁末年

初安全防范等工作情况、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，一并整理汇总

报送市安委办，联系人：汪志锋，钉钉：15712612129。

附件：1. 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共性清单

2.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基本任务清单

嘉兴市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

2020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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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共性清单

1.制订一份复工复产方案；

2.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；

3.组织一次安全风险辨识与研判；

4.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；

5.整改一批事故隐患；

6.特殊作业必须提级审批；

7.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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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基本任务清单

（一）制订一份复工复产方案：危化品生产、冶金等高危企

业必须制订安全生产专项复工复产方案，并落实；一般工业企业

复工复产方案必须包含安全生产有关事项和要求，并落实。

（二）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：对全体员工开展一次复工复

产安全知识教育；对新员工、新转岗员工、临时用工和特殊作业

人员开展一次上岗前安全技能培训；

（三）组织一次安全风险辨识与研判：企业对复工复产进行

一次安全风险分析研判，厂级、车间、班级分级开展安全风险辨

识，并落实好风险管控措施。

（四）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：设施设备完好，风险管理措施得

到落实；无私接乱拉电器线路，安全用电管理到位；使用危化品

场所具有 2 个及以上消防逃生通道，并保持通畅；危化品存放场

地应专门设置，并与使用场所采取防火隔离措施，存放场地、使

用场所应张贴安全周知卡等。

（五）整改一批事故隐患：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应整改闭环，

特别是重大隐患未整改完成不得开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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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特殊作业必须提级审批：动火、高空、吊装、有限空

间等特殊作业，必须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，并向镇（街道）安

全行业主管部门报备。

（七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到位：危化品生产、冶金等高

危企业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、关键岗位操作人

员不到岗到位不得开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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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安委办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。

嘉兴市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4 日印发


